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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摘要 

引言 

 政府現正就預先包裝的基因改造食物考慮多個標籤方案。為此，政

府委託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以便了解各

個方案所帶來的影響。 

 

 進行規管影響評估的目的，是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為預先包裝的基

因改造食物訂定標籤計劃，對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 

 

考慮方案 

 這項研究考慮了下列五個方案： 

 

方案 I：自願為基因改造食物加上標籤 

 

 根據這個方案，業界是否為基因改造食物加上標籤，純屬自願。這

亦是現時的情況，因為香港並沒有特定法例，規管屬於基因改造類別的

產品。 

 

方案 II：分階段為指定產品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  — 容許量為 5% 

 

 這個方案規定，食品的主要成分如果包括指定的基因改造農作物，

就必須加上標籤。主要成分是指按食品的重量計算居於首五位者，並佔

最終製成品重量至少 5%。這些基因改造食品的容許量為 5%(即任何主要

成分的基因改造物質含量如超過 5%便須加上標籤)。此外，基因改造食物

的特質與原來品種如有很大的差別，例如產生致敏原、成分或營養價值

有所改變等，都必須在標籤內註明。不過，精製食品、食物添加劑、香

料和加工助劑，則可獲豁免。在第一階段，基因改造黃豆和玉米產品(以

及含基因改造黃豆和玉米的加工食品)必須加上標籤；到了第二階段，菜

籽、馬鈴薯和棉籽，也須加上標籤說明成分。 

 

方案 III：分階段為指定產品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  — 容許量為 1% 

 

 這個方案與方案 II基本上一樣，只是主要成分的基因改造物質含量

的容許量定為 1%。 

 

方案 IV：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須加上標籤  — 容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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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多重加工食物獲得豁免 

 

 根據這個方案，任何食品如含有超過 5%的基因改造物質，均須加上

標籤。此外，基因改造食物的特質與原來品種如有很大的差別，例如產

生致敏原，成分或營養價值有所改變等，都必須在標籤內註明。不過，

精製食品、食物添加劑、香料和加工助劑，則可獲豁免。 

 

方案 V：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須加上標籤  — 容許量

為 1%，多重加工食物獲得豁免 

 

 這個方案與方案 IV基本上一樣，只是容許量為 1%。 

 

標明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副方案 

 

 這項研究也就標明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及作出類似聲稱的標籤，考慮

了三個副方案： 

 

• 維持現狀  — 即對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及類似聲稱的標籤，不作特

別的規管； 

 

• 提交證明文件  — 即聲稱其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作類似聲

稱的人士，必須提供文件，證明產品如何“保存本質”或出示

類似的支持文件，以證明該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以及 

 

• 禁止作出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聲稱  —  即禁止作出不含基因改

造成分和其他類似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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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及有礙實施標籤制度的問題 

在成本方面對食物業的影響 

 

 財務分析結果顯示，方案 II至方案 V都會影響食物業的經營成本，

方案 I(即維持現狀)則不會令業界的成本增加。 

 

 影響主要會在第一年出現，因為公司為確保產品符合法例規定，會

在第一年檢驗、重新配製和測試產品。 

 

 業界在成本方面的增加幅度，將介乎港幣 1,600萬元(方案 II的最低

成本)至 9,100萬元(方案 V的最高成本)之間。 

 

 方案 IV和方案 V的成本明顯高於方案 II和方案 III(前兩項為港幣

4,700萬元至 9,100萬元，後兩項則為港幣 1,600萬元至 4,600萬元)。主要

原因是方案 IV和方案 V的涵蓋範圍較廣，包括食品的所有成分，而方案

II和方案 III只包括食品的首五項主要成分。 

 

 此外，分析結果亦顯示： 

 

• 如有更多基因改造的農作物推出市場，無論政府採用哪個方
案，業界承擔的成本都會大幅增加。方案 V會使成本增加高達

64%；方案 IV 34%；方案 III 51%；而方案 II也會導致成本增加

28%。當中以方案 III和方案 V的估計成本增幅較大，因為這兩

個方案都把容許量定為較嚴謹的 1%。 

 

• 假如公司選擇為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的產品加上標籤，而不是為
了避免加上標籤而重新配製產品，業界受到的整體影響可能較

小。但是業界多數不會這樣做，因為反對基因改造食物的聲音，

通常比支持者或科學安全評估所提出的支持論點，更為人知

曉，公司不會冒失去市場佔有率的風險。一名製造商曾指出，

即使失去市場佔有率 5%亦不能接受。因此，他們會重新配製產

品，改為屬於非基因改造類別。 

 

• 業界的成本受多大影響，要視乎重新配製產品及維持該產品的
基因改造類別所涉及的開支。雖然顧問公司已盡量準確地預計

所需開支，但實在難以預測個別食品公司對新法例的回應，因

此，標籤制度對業界在成本方面的整體影響還有未知之數，會

因應個別產品和公司的特殊情況而有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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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方案可能會對進口某些系列產品的小型進口商影響很
大，特別是當他們無法就產品的基因改造類別，與產品製造商

達成合約性的協議。部分產品可能因而不能在市面出售，特別

是那些進口的數量不多，以及沒有在已執行基因改造標籤法例

的司法管轄區(例如歐洲、澳洲、新西蘭、日本和韓國)出售的產

品。 

 

• 無論採用哪個方案，部分小型本地食品製造商在實施方案的第
一年受到的影響最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對大部分製造商來說，

因而增加的成本不會很高。假如這些成本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

(超過一年)攤分，對公司的收入和利潤的實際影響應該不會太

大。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增加的成本應不會轉嫁給零售商。 

 

對經濟成本的影響 

 

 與財務分析結果一樣，方案 II至方案 V對香港的經濟成本都會有一

定的影響。方案 I(即維持現狀)則不會令香港的經濟成本增加。 

 

 經濟成本與業界成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經濟成本包括執法成本。

執法成本每年約為港幣 100萬至 500萬(視乎所採用的執法措施)。 

 

 就如在成本方面對業界的影響一樣，實施標籤制度對經濟成本的影

響，主要也會在第一年出現，因為公司為了確保產品符合法例規定，也

會在第一年檢驗、重新配製和測試產品。 

 

 經濟成本將介乎港幣 2,500萬元(方案 II的下限)至 1.3億元(方案 V的

上限)之間。一如財務分析的結果，方案 IV和方案 V的成本，較方案 II

和方案 III為高(前兩項為港幣 5,500萬至 1.3億元，後兩項則為港幣 2,500

萬至 8,400萬元)。 

 

對消費者的影響 

 

 顧問公司與食品製造商和零售商討論後發現，為證明其產品屬於某

基因改造類別所涉及的成本，多數不會轉嫁給消費者。已重新配製產品

的香港食品製造商和零售商表示，其產品的零售價格並沒有因而改變。

其實，產品的零售價格隨�市場需求而變動，有部分產品的價格甚至向

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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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評估萬一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時可能造成的最大影響，顧問公司

計算了這些額外成本佔家庭在食物方面總開支所佔的百分比，以反映消

費者可能受到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整體食品價格可能受到的最大影

響，或會介乎家庭食物總開支 0.03%(方案 II)與 0.10%(方案 V)之間。 

 

標明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情況 

 

 由於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產品有潛在的市場，業界亦希望把其產品

的“非基因改造”特質告知顧客，因此或會自行在產品的標籤上，加上

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類似的聲稱。這項研究探討了如果規管標明不含基

因改造成分或作出同等聲稱的產品，對現正這樣做的產品有甚麼影響。

顧問公司研究了兩個方案，第一是規定作出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類似聲

稱者，提供文件證明有關產品屬於非基因改造的類別；第二是禁止標明

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及作出類似的聲稱。 

 

 結果顯示，禁止標明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及作出類似聲稱所涉及的成

本，會比要求有關人士提供“保存本質”證明文件的成本為少，但這樣

做或會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利。另一方面，提交“保存本質”證明文

件的額外成本，可能會由海外製造商負責，而重新加上標籤的成本，則

多半會由香港的公司(例如進口商和零售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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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摘要 

 

 表 1和圖 1列載經濟及財務分析的結果。 

 

表 1 成本影響(港幣百萬元) 

 

方案 經濟成本 

(現值淨額) 

業界成本 

(現值淨額) 

第一年成本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I - - - - - - 

II 25 63 16 25 7 11 

III 36 84 28 46 11 17 

IV 55 94 47 55 25 28 

V 82 130 73 91 37 43 

 

附註： “最低”的情況是假設精製產品，例如油和高果糖糖漿無需重新配製(因為可能獲豁免遵守標籤

規定)。“最高”的情況則假設這些產品(油和高果糖糖漿)需要重新配製，以確保被檢出的脫氧核

糖核酸(DNA)，不屬於基因改造類別。 

 

圖 1 成本影響(港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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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標籤制度的障礙 

 

 政府如選用方案 II至方案 V其中任何一個方案，實施時可能會受到

下列問題影響： 

 

• 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工作未有國際共識。 世界各地的規管機
構對於如何為含有和沒有基因改造成分的食物加上標籤、使用

的術語和字眼等，各有不同的規定。此外，聯合國食品法典委

員會現時仍就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問題，商討一套國際可以接

受的政策，但在二零零四年前多數未能取得共識。由於香港在

制訂食物標籤法規時經常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決定，如採用

的標籤制度與食品法典委員會最後達成的協議和其他地區的制

度有所不同，有關法例日後或須修訂，香港的食品業因而可能

須承擔額外成本，消費者又會感到困惑。 

 

• 未來的基因改造農作物。 由於不斷會有新的基因改造農作物
研究成功和推出市場出售，實在難以準確預計基因改造食物標

籤計劃對業界和香港經濟將會帶來的影響。如有很多基因改造

農作物推出市場，而各國又未能就相關的標籤協議達成共識，

香港食品業受到的影響將會比這項研究所預測的更大。 

 

• 基因改造食物的測試欠缺國際共識。 各國現時仍未能就基因
改造食物的檢出率、量化的界限和方法等達成共識。因此，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該採用何種量化的界限和方法，以及應否

強制食品業採用這些方法，還須深思熟慮。此外，如未能在實

施基因改造標籤規管制度前，就這些量化的界限和方法達成協

議，而國際上又沒有已被接受的標準可以遵循，要有效地推行

規管制度並不容易。 

 

• 獨立實驗室的技術水平認證。 與標籤有利益關係的人士會
問，進行基因改造食物測試的實驗室是否可靠和獨立。食品製

造商會希望有一套認證制度，證明進行測試的實驗室的測試水

平，並確保實驗室可以證明製造商的產品符合出口市場的規

定，以及合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會實施的標籤規定。這樣

便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實施強制性基

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前，應否先提供實驗室的認可計劃；然而，

認可私營實驗室的工作，需要很多時間和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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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首五項成分”方法的困難。 食品公司的產品成分和所
採 用 的 供 應 商 都 會 不 斷 改 變 。 例 如 標 籤 上 註 明 含 有 “ 乳 化

劑”，而其中可能已包含了三種不同的乳化劑。食品公司不願

意公開其產品某種成分的組成細節，因為這些都是其品牌獨有

的資料，亦是商業上高度敏感的資料。此外，一家提供基因改

造食物測試服務的實驗室指出，要確定食物產品中被檢出的基

因改造脫氧核糖核酸(DNA)屬於哪一種食物成分十分困難。例如

在首五項的食物成分中，其中一種含有 3%的基因改造物質，而

另一種成分(不屬首五項成分)則含有 5%或以上的基因改造物

質，該項食物產品在測試時可能被檢出超過容許量的基因改造

DNA含量。為了證明該項產品的標籤符合法例的規定，生產商

須向規管機構提供各種成分細節，並須進一步測試該產品。但

有關公司可能不願意披露這些敏感的商業資料。 

 

• 文件證明。 國際間現時還未有標準，規定如何以文件證明食
品 “保存本質”，也沒有確立制度，以文件證明產品的基因改

造物質含量。因此，如果採用的標籤制度是依靠文件來證明食

品含有或沒有基因改造成分，便會出現問題。 


